交通局公路处行政执法权力统计表
	序号
	行政权力事项
（一）
	种类（二）
	实施依据
（三）
	清理意见
	公开方式（六）
	公开范围（七）
	不予公开的依据及理由（八）
	部门最低完成时限（九）
	收费标准及依据
（十）
	备注
（十一）
	

	
	
	
	
	保留及其理由（四）
	取消及其理由（五）
	
	
	
	
	
	
	

	1
	拖拉机养路费
	行政征收
	《黑龙江省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》
	
	
	网上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各种轮式拖拉机每月按其拖带的标定吨位比照汽车费额全额征收，无标定吨位的按发动机马力折合成吨位计征。省交通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物价局、省农业工作办公室黑交发[1997]262号
	
	

	2
	农村小四轮拖拉机养路费
	行政征收
	《黑龙江省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》
	
	
	网上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农村小四轮拖拉机和其它拖拉机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按汽车费额的40％征收；兼营的按汽车费额的20％征收。省交通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物价局、省农业工作办公室黑交发[1997]262号
	
	

	3
	侧三轮摩托车养路费
	行政征收
	《黑龙江省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》
	
	
	网上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侧三轮摩托车，每月每台13元，二轮（含轻便），摩托车每月每台10元。省交通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物价局、省农业工作办公室黑交发[1997]262号
	
	

	4
	老型农用三轮运输车养路费
	行政征收
	《黑龙江省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》
	
	
	网上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正三轮摩托车，每月每台100元；农村正三轮摩托车，每月每台80元。省交通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物价局、省农业工作办公室黑交发[1997]262号
	
	

	5
	港田类正三轮载客摩托车养路费
	行政征收
	《黑龙江省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》
	
	
	网上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港田类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按费额征收，每月70元。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、省交通厅、省农业委员会黑价联字[2004]66号
	
	

	6
	二轮摩托车养路费
	行政征收
	《黑龙江省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》
	
	
	网上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二轮（含轻便），摩托车每月每台10元。省交通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物价局、省农业工作办公室黑交发[1997]262号
	
	

	7
	新型农用三轮运输车养路费
	行政征收
	《黑龙江省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》
	
	
	网上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新 型（改型）农用三轮车包括发动机功率7.35千瓦以上，14.7千瓦以下（含14.7千瓦），按1吨计征；功率在14.7 千瓦以上，22.05千瓦以下（含22.05千瓦以下）按1.5吨计征；功率在22.05千瓦以上的，按2吨计征。执行中，按汽车费额的60%征收。省物 价局、省财政厅、省交通厅、省农业委员会黑价联字[2004]66号
	
	

	8
	公路路政赔(补）偿款
	行政征收
	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政发［2002］52号
	
	
	公示栏
	社会公开
	
	
	对占用、挖掘公路、公路用地及损坏公路附属设施赔款项目不同，标准不同。
	
	

	9
	路政许可
	行政许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五十五条、《黑龙江省公路条例》
	
	
	网络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黑政发〔2002〕52号文件
	以城市客运管理处名义许可
	

	10
	对侵害道路行为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》、《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〉实施细则》、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、《黑龙江省公路条例》、《路政管理规定》
	
	
	网络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—
	
	

	11
	强制拆除违法建筑
	行政强制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	
	
	网络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—
	
	

	12
	暂扣车辆
	行政强制
	《黑龙江省公路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	
	
	网络公开
	社会公开
	
	
	—
	
	


